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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竞赛章程

一、 大赛目的

为了加强全国高校学生在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应用领

域的创新设计与工程实践能力培养，使学生能够全面掌握芯

片设计、系统软硬协同优化、应用方案设计等层面的相关知

识和技能，丰富和活跃校园创新创业学术氛围，推进高校与

集成电路相关企业产学协同育人，为社会培养具有创新思维、

团队合作精神、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优秀人才，由中国

电子学会组织举办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竞赛。

大赛由东南大学、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联合承办。

二、 大赛名称

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竞赛（以下简称“大赛”）

三、 大赛组织

大赛由中国电子学会主办，由东南大学和南京市江北新区

管理委员会联合承办，国内外知名厂商支持协办，南京集成

电路大学运营。

大赛设立组织委员会（以下简称组委会），组委会下设秘

书处和专家组。组委会确定大赛模式、大赛方向、大赛时间，

以及大赛承办、协办、支持单位；组织成立秘书处和专家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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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定秘书长及专家组长人选。秘书处执行组委会的指示组织

安排大赛的宣传、网站、报名，组织初赛、分赛区复赛、全

国总决赛，负责大赛设计平台、系统设计工具发放、技术培

训，负责颁奖会、经费筹集与使用等管理工作。专家组负责

赛题方向、赛题审核、大赛评审与评奖等相关工作。

四、 参赛队与参赛学校

大赛参赛对象包括（但不限于）国内高校电子电气类相关

专业（电子、信息、计算机、自动化、电气、仪科等）学生；

若条件成熟，大赛也将邀请海外大学的学生参加；同时欢迎

高水平高职高专学校学生参赛，高职高专队伍统一纳入本科

生组评比，条件成熟再独立分组评审。本科生、研究生分别

组队，参赛队中有研究生成员的即为研究生参赛队。每个参

赛队由不多于 3 名学生组成，可有不超过 2 名指导老师。

各参赛学校需指定一名大赛带队教师承担联络工作，组织

学生及参赛队报名、技术培训，并做好大赛场地、仪器设备

等保障工作。

五、 大赛内容

大赛以“创意发挥、规范设计、突破自我、快乐大赛”为

原则，设置芯片应用、芯片设计两个赛道：

（一）芯片应用赛道

按照大赛通知指定的方向，本赛道采用大赛组委会提供

或指定的嵌入式集成芯片或开发平台，由参赛队自主选择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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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、设计参赛内容、搭建应用系统，完成参赛作品。

参赛队应选择有特色、有创意、有工程背景或应用价值的

项目参赛；设计方案应适宜嵌入式芯片与系统技术特点，最

大限度地发挥嵌入式芯片或开发平台的效能。

（二）芯片设计赛道

按照大赛通知指定的方向，本赛道基于大赛组委会指定的

芯片硬件框架下，以特定应用场景，由参赛队自主选题的模

式，完成参赛作品。

参赛队应选择有特色、有创意、有价值的项目参赛；设计

方案应满足设计要求。

六、 大赛模式

大赛采用组委会指定方向、参赛队自主选题的模式；嵌入

式芯片或开发平台由协办厂商提供、专家组认定；大赛方向、

嵌入式芯片或开发平台在每届大赛选题指南中具体明确。

大赛按照初赛、分赛区复赛及全国总决赛三阶段进行。

根据高校分布状况，全国设立北部（包含北京、天津、河

北、内蒙古、山西、黑龙江、吉林、辽宁）、东部（江苏、

浙江、山东、上海）、西部（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西藏、重

庆、陕西、新疆、甘肃、青海、宁夏）、中部（湖北、湖南、

江西、河南、安徽、）及南部（广西、广东、海南、福建、

香港、澳门、台湾）五个分赛区。

初赛由参赛队根据大赛通知指定方向自主选题开展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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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，由大赛专家组评审决定是否获得参加分赛区复赛资格。

分赛区复赛可采用线上评审或现场评审方式，获得一等奖的

参赛队获得全国总决赛资格。全国总决赛采用现场评审方式，

参赛队需提供展示文档、演示视频，并在评审现场进行作品

展示与答辩。

七、 大赛时间

大赛每年举办一届，具体时间安排每年发布通知公布。

大赛组委会将于每年定期发布大赛通知；参赛队在规定时

间内完成报名，为确保参赛质量，各高校可自行依据申报项

目的可行性、新颖性、实用性、设计难度等因素选拔参赛队

后再进行报名。

各参赛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上传作品设计报告及演示视

频，大赛专家组进行初赛评审，公布分赛区复赛名单；分赛

区复赛并公布获得全国总决赛资格参赛队名单并在南京进

行全国总决赛演示及答辩。

参赛队需按照大赛通知的要求在指定时间内完成参赛工

作，提交参赛项目相关文件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参赛。

八、 大赛评奖

大赛专家组将根据参赛作品的完成度、创新性、难度及文

档质量、答辩状况等情况进行评奖。

分赛区复赛设立一等奖、二等奖等奖项。其中，一等奖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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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比例不超过分赛区复赛参赛队总数的 20%，二等奖不超过

25%。

全国总决赛设立一等奖、二等奖及三等奖。其中，一等奖

获奖比例不超过全国总决赛参赛队数的 15%，二等奖不超过

30%。全国总决赛还设立最佳创意奖、最佳工程奖、等独立

奖项各 1-3 项,各独立奖项可空缺。此外，大赛还将设立优

秀组织奖等奖项。协办单位可根据需要自行评选企业特别奖。

九、 其它事项

参赛学生应独立设计并完成参赛作品，杜绝抄袭、剽窃和

他人代做等情况。

为进一步保证大赛的公平公正，全国总决赛可安排嵌入式

系统设计能力现场考核，考核以参赛队为单位，考核成绩作

为全国总决赛评审的参考。

大赛组委会将择机安排大赛宣讲会、开发平台使用介绍会

等培训活动；大赛组织与动态、开发平台资料、设计范例、

往届优秀获奖作品等信息将在大赛网站及公众平台公开。

大赛不收取报名费。分赛区复赛、全国总决赛期间参赛队

的差旅、食宿费用由参赛学校承担。

大赛公示获奖信息后，对公示信息有异议的参赛队伍可以

以真实姓名在公示期内以邮件形式向组委会发出仲裁申请，

组委会收到仲裁申请后以邮件形式正式回复仲裁意见。

参赛作品的知识产权归参赛学校及参赛队成员所有。大赛



6 / 6

结束后将编辑整理优秀获奖作品出版，组委会有权指定出版

社出版发行。组委会与参数队共同拥有设计文档和作品视频

的发布及出版权。

本章程的具体解释权归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

计竞赛组织委员会。

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竞赛组委会

（中国电子学会代）

2021 年 3 月 24 日


